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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监考人员应在考前作好考试的一切准备工作，提前20分钟到考务组报到、领取试卷和考试需要的物品，提前15分钟到达考场，并检查考场是否符合考试要求（如有问题，应及时向巡考或考务组报告）。
二、监考人员严禁携带手机等一切网络通讯工具进入考场，已经携带的应交由考务组代为保管；一切人员严禁将与考试相关材料、考场分布、试卷袋等资料拍照、上传至社交媒体、网站，违者将根据考试级别以及情节轻重，给予严肃处理。
三、监考人员应当在考试前5分钟，向学生宣布考场纪律和有关注意事项、引导学生将书包、讲义、笔记等物品放在指定地方。监考人员随机按照横排S形或竖排S形并指导学生严格按照考场座位号就坐，并核对应考人数和实考人数，核对考生信息。监考人员把考试时间和考试科目写在黑板上（如有听力，请注明听力播放时间）。试卷袋应当众拆封，提前5分钟分发试卷。
四、监考人员应熟悉学校有关考试纪律并严格执行，在考试过程中忠于职守，认真履行职责，自始至终维持好考场秩序。不得做与监考无关的任何事情，不看书看报，不聚集交谈，不准使用手机、平板电脑等其他无线通讯工具，不得擅自离开考场；不得做试题，不得给学生暗示答案。
五、认真检查考生遵守考试纪律情况，对拒绝接受监考人员指令的考生，以违反考场纪律论处，令其退出考场；迟到15分钟以上的考生，不允许其入场，以旷考论处，入场后30分钟方可交卷离场。凡有抄袭、暗示、传递、夹带、代考、看手机以及其他作弊行为者，一经发现，立即取消考试资格并令其退场，成绩记为“无效”，同时及时通知巡考人员，由副监考和巡考人员一起将学生带至考务办公室并要求学生做出检查，监考人员如实在《考场记录表》上记录相关情况。
六、考试开始后，监考人员有责任提醒考生检查试卷的页数，填好专业、班级、姓名、学号，要在装订线右侧答卷，注意某些考试的特殊要求。考试期间，监考人员要集中精力关注考场的秩序和纪律。不要过多、过长时间地检查某一考生的答题情况，以免干扰其答卷。监考人员对试卷印刷不清或试题有疑议之处的提问，应立即联系巡考或考务组，不得私自解答，接到更正通知后，板书并告知全体考生。
七、考试结束，要求考生立即停止答卷，当场清点考卷无误后，方可允许考生退场，答题卷依据座位号顺序，小号在上大号在下按序整理，并如实填写《考场记录表》，对缺考、违纪、作弊的学生及主要情节应有明确记载和认定，并及时向主考、巡考报告有关情况。
[bookmark: _GoBack]八、监考教师无特殊情况，不得随意更换，若因特殊事由，校内考试须提前24小时，国家级或省级考试须提前72小时由监考教师填写《安徽信息工程学院监考教师更换说明》报教务处备案，未经同意不得私自调换。
九、对监考人员不认真履行职责，擅离职守，对考场上的违纪作弊行为视而不见，不如实记录、隐瞒不报，或由巡考人员发现某考场多人次作弊违纪而监考人员未发现的，一经查实将立即通报批评相应监考人员，后续将根据学校相关规定予以严肃处理。

